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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玺）前晚 7 时多，湘
江大道王家坪立交桥附近发生两车相撞
事故，致1死1伤。

王先生介绍，他驾车从市区回雷打石
镇，经过事发地点时，看到一辆红色SUV
和一辆黑色轿车迎面相撞，两车的车头都
严重损毁变形。“通过医护人员检查，红色
SUV 上的司机已经死亡，黑色车上的女
司机受伤很重，被困在驾驶室内，两车上
都没有乘客。”王先生说，晚上 8 时多，女
司机被消防人员救出，随后被送往市中医
伤科医院急救。

特勤消防中队一名消防员说，红色
SUV当时逆向停在路上，有目击者称“红

色车是从对向车道飞过隔离带，撞上正常
行驶的黑色轿车的”，但具体事故原因还
有待交警部门进一步调查。

王先生告诉记者，湘江大道限速 80
公里，为双向六车道，路况好，沿途也没有
红绿灯，目前这条路上的车子不多。“我经
常走这条路，很多车的车速都非常快，非
常吓人。”王先生说，希望相关司机能控制
车速，避免类似惨剧再度发生。

昨日下午，记者从中医伤科医院了解
到，女伤者头部受了重伤，目前还在ICU
治疗，暂未脱离生命很危险。

（请汤小姐来晚报领取30元线索费）

邀请朋友开“吸毒Party”
23岁的他被判7年

本报讯（记者 贺天鸿 通讯员 阳琴 曾胜男）携带毒品
去酒店开房，还邀朋友共同吸食。8月3日，经天元区检察
院提起公诉，李某因非法持有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被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4万元。

今年3月15日，23岁的李某带好友谢某在株洲某酒店
登记入住，并电话叫来吉某等两个同学。随后，李某取出随
身携带的小包冰毒和麻古以及吸食毒品的工具，4人共同
吸食毒品。16日凌晨，想过毒瘾的张某闻讯后也赶来参加

“吸毒Party”。
16 日上午，民警到酒店检查李某入住的房间时，查获

李某藏匿的冰毒和麻古。经检验，李某非法持有甲基苯丙
胺共计50.18克，李某等人的尿液检测也均呈阳性。

据介绍，除组织者李某外的其他参与者中，有两名为未
成年人。事后，其他参与者均被处以行政拘留。

李某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检察官讯问李某时，李
某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犯罪行为，直至检察官告
诉他，非法持有毒品达50克以上，将至少判刑7年时，才意
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悔恨不已。

昨日上午，黄河北路上
一辆载货三轮车左后轮突
然脱落，幸亏驾驶员及时控
制住车辆，未发生交通事
故。

据目击者介绍，事发时
间大约在上午11时，三轮车

左轮突然脱落后失控，所幸
驾驶员及时刹住车辆，未与
其他车辆发生碰撞。不过，
三轮车后轴轮盘还是在地
面留下了一条约2米长的划
痕。

（记者 戴凛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李卉 通讯员 王学文）
如今使用微信或支付宝进行支付的顾客
越来越多，店家可要留神，不要货款还未
到账，对方就已经拿着货物跑了。今年6
月份以来，在攸县县城及周边乡镇，频频
发生类似抢夺案件。前天，记者从攸县警
方获悉，嫌疑人陈某已被抓获。

8月6日下午，攸县公安局联星派出
所民警接到群众报警：一名穿黑色衣服的
男子在超市内抢走一条高档香烟。

超市老板介绍，嫌疑人是一名年轻男
子，进店之后声称要购买一条高档香烟，
讲好价格后，男子拿出手机说微信支付。
他以极快速度拿出手机在店主眼前晃了
一下，老板还没看清楚，男子就拿起香烟

冲到店外，骑车跑了。而店家的微信上并
没有收到货款。

8日下午，类似案件又在县城发生两
起。攸县警方对案件进行分析梳理，发现
嫌疑人都是一名年轻男子。

联星派出所结合受害人陈述及视频
追踪，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陈某（男，
21岁，攸县人）。8月10日下午，警方获得
线报，陈某在联星社区某网吧上网。民警
立即赶往该网吧将陈某抓获。

经查，自今年6月份以来，陈某先后21
次在攸县城区及周边乡镇以购买香烟的名
义抢夺香烟，涉案金额1万余元。目前，陈
某已被刑事拘留。

湘江大道前晚发生车祸
两车相撞致1死1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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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人物与金庸作品中的经典人物“撞名”

《此间的少年》是江南2000年创作的“同人小说”，最初发表
于网络，2002年后多次出版。小说讲述了乔峰、郭靖、令狐冲等
人在汴京大学的校园故事，备受读者追捧。

然而，由于书中人物与金庸作品中的经典人物“撞名”，金庸
将江南告上了法庭。

《此间的少年》未经许可照搬金庸作品中的经典人物

著名作家金庸诉“同人小说”《此间的少年》作者江
南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16日在广州
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判决被告
方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金庸经济损
失等共计188万元。

借用知名小说、漫画、影视作品中的人物
角色、性格设定进行二次创作，被称为“同人
文”，在网上颇受读者追捧。但这种“傍名
人”式写作是否侵犯原作者著作权一直饱受
争议。如今此案落槌，对“傍名人”创作有什
么启示？

事件起因

江南严重侵害其改编权、署名权

金庸起诉称，江南创作的《此间的少年》未经其许可，照搬金
庸作品中的经典人物，在不同环境下量身定做与金庸作品相
似的情节，对金庸作品进行改编后不标明改编来源，擅自篡
改作品人物形象，严重侵害其改编权、署名权、保护作品完
整权及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同时，被告通过盗用上述独创性元素吸引读者、牟
取竞争优势，获利巨大，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严重
妨害了金庸对原创作品的利用，构成不正当竞争。

金庸认为，除作者江南之外，北京联合出版
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精典博维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对《此间的少年》存在的侵权情形未尽审
查职责，应就其策划出版《此间的少年》十
周年纪念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与被告江
南承担连带责任。广州购书中心有限
公司销售侵权图书，也应承担停止侵
权的法律责任。

金庸起诉

▲金庸

金庸诉江南一案一审落槌，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16日下午，江南在微博上发表声明称，一审
判决是“一记响亮的警钟”。

网络作家阿菩认为，该案对“同人作品”具有
标志性意义，既为保护原著作者权利划出一条红
线，也给予“同人文”创作一定的空间。

广东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周西篱认为，
《此间的少年》不构成著作权侵权，但并不意味着
同人作品可以对被模仿或戏仿的原创作品中的
人物名称、人物关系等无限制地过度使用，并在
市场中获利；判决再次提醒写作者网络文学的商
业属性，所有通过文学与商业的合作而获利的手
段，都要经得起法律的考验。

值得注意的是，一审判决的说理分析也为

“同人文”创作留有发展空间。判决书显示，“同
人作品”若创作仅为满足个人创作愿望或原作读
者的需求，不以营利为目的，新作具备新的信息、
新的审美和新的洞见，能与原作形成良性互动，
亦可作为思想的传播而丰富文化市场。“若江南
在取得金庸谅解并经许可后再版发行，更能满足
读者的多元需求，有利于文化繁荣。”

“‘同人文’的兴起，原本是读者表达对作品的喜
爱。”阿菩说，“不少同人文爱好者在原著书评区里创
作，得到原著作者肯定，还被收录到作品当中。”

周西篱建议，进行同人文创作最好与原创方
沟通，得到对方授权。非授权的戏仿存在一定风
险，所有文化生产参与者都要有版权的尊重和维
护意识。 （据新华社）

原著与“同人文”能否共存共荣？

《此间的少年》不构成
著作权侵权

江南的行为具有不正当性

2000 年创作的“同
人小说”为何时隔十多年

才被起诉？金庸的代理律师
牟晋军回应，金庸是香港人，

此前并不知道《此间的少年》，直
到 2015 年，准备投拍《此间的少

年》电视剧的华策影视公司给金庸
工作室发去一封征求许可的信函，金

庸才注意到这部小说。
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后认为，在图书

出版、策划发行等领域，江南与金庸存在竞

争关系，应当受到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
该案中，江南利用读者对金庸作品中武侠人物的
喜爱提升自身作品的关注度后，以营利为目的多
次出版且发行量巨大，其行为已超出必要限度。
尤其是江南2002年首次出版时把书名副标题定
为“射雕英雄的大学生涯”，将自己的作品直接指
向金庸作品，借助金庸作品的影响力吸引读者获
取利益的意图尤为明显。

因此，法院认定江南的行为具有不正当性，
与文化产业公认的商业道德相背离，应为反不正
当竞争法所禁止。

出版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此外，法院认为，联合出版公司、精典博维公
司理应知晓出版发行《此间的少年》并未经金庸
许可，且收到律师函后仍未停止出版发行，对于
策划出版《此间的少年》纪念版这一行为主观上
存在过错，构成帮助侵权，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

责任。而广州购书中心作为《此间的少年》纪念
版的销售者，销售对象具有合法来源，且应诉后
停止销售，主观上并无任何过错，因此对金庸诉
请其停止侵权、赔偿合理支出不予支持。

三被告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法院判决江南等三被告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
行为，停止出版发行《此间的少年》并销毁库存书
籍，赔偿金庸经济损失168万元及为制止侵权行为

的合理开支20万元，公开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
由于金庸、江南均未到庭，各方诉讼代理人

并未当庭明确是否上诉。

天河法院2017年4月25日对该案进行
一审开庭审理。经比对，《此间的少年》中人

物名称与金庸四部作品中相同的共65个，包括
郭靖、黄蓉、令狐冲、小龙女、乔峰等。

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该作品使用了金庸四部
作品中的大部分人物名称、部分人物的简单性格
特征、简单人物关系以及部分抽象的故事情节，
但并没有将情节建立在金庸作品的基础上，而是
在不同的时代与空间背景下，围绕人物角色展开
撰写全新的故事情节，创作出不同于金庸作品的
校园青春文学小说，部分人物的性格特征、人物
关系及相应故事情节与金庸作品截然不同，情节
所展开的具体内容和表达的意义并不相同，因此
不构成著作权侵权。

法院审理

金庸诉江南“傍名人”


